德兴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学校教室灯光改造、课桌椅更换采购项目投诉处理决定书

                        编号：202202号

投诉人： 联日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市嘉定区嘉罗公路1661弄12号101室

邮编： 201821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何琦  

联系电话：13331923344

授权代表：毛建锋 联系电话：15824294533  

地   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七六路明星广场 

邮编：334000 
被投诉人1：德兴市教育体育局

地  址：德兴市银城街道滨河大道

邮编： 334200 

联系人：  董先生   联系电话：  13879390312   

被投诉人2：上饶荣信造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  址：  德兴市新营街道办福泰住宅楼 1-1502 室  

邮编： 334200  

联系人：  余女士   联系电话： 13879307803 

投诉人因不满意被投诉人于2022年1月26日对“德兴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学校教室灯光改造、课桌椅更换采购项目”（项目编号SRRXCG-2021-001)作出的质疑答复，于 2022年1月 30日向本局补正材料后提出投诉，本局依法予以受理。经依法进行审查，现本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1称：

投诉事项 1： 我公司认为LED黑板灯特指了灯具外形与结构是格栅，排斥其他外形的灯具，严重违背《CQC3155-2016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教室照明产品节能认证技术规范》规定照明产品包括双端荧光灯灯具以及LED灯具，具有严重的指向性与限制性；而答复函中并没有提供任何直接标准依据支撑，只是主观描述，我公司对该答复不满意，特提起投诉。  

事实依据： LED黑板灯：2、为尽可能的减少眩光对老师的影响，LED黑板灯需加装防眩格栅；

投诉事项2：我公司认为LED黑板灯严格限制了驱动电源设计方式，排斥了其他驱动电源设计方式，严重违背《CQC3155-2016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教室照明产品节能认证技术规范》，具有严重的指向性与限制性；而答复函中并没有提供任何直接标准依据支撑，只是主观描述，我公司对该答复不满意，特提起投诉。  

事实依据： LED黑板灯：3、驱动电源要求采用内置方案，灯具主体采用拉伸铝材质，端盖采用压铸铝材质；  

投诉事项3：我公司认为“根据标准《IEEE PAR 1789-2013》/《IEEE std 1789-2015》中的规定，只要检测数据在标准范围内即为无频闪危害或无显著影响，即频闪等级的描述应该为“无频闪危害或无显著影响”，而不是限定“不可察觉等级”；且该项要求波动深度＜0.5%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涉嫌以特定产品控标，具有严重的倾向性；而答复函中并没有提供任何标准依据支撑，只是主观描述，我公司对该答复不满意，特提起投诉。 

事实依据： LED黑板灯：17、LED 黑板灯频闪等级为“不可察觉等级”，且波动深度＜0.5%；  

投诉事项4：我公司认为LED灯具的使用目的是营造一个优质健康的光环境，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限定灯具材料材质、强调灯具边框等外观设计，起到的仅仅是为个别灯具制造商设定特有参数的不法作用，对于健康光环境的提供并无实质性意义。且并无任何相关标准依据对以上条款参数进行限定，此举是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而答复函中并没有提供任何直接标准依据支撑，只是主观描述，我公司对该答复不满意，特提起投诉。 

事实依据： LED黑板灯：19、灯具铝材质吊杆铝含量≥98.5%，吊杆屈服强度＞225 MPa、抗拉强度＞265 Mpa。

LED教室灯：19、灯具铝材质吊杆铝含量≥98.5%，吊杆屈服强度＞ 225 MPa 、 抗拉强度＞ 265 Mpa。

LED教室灯：21、为了保证使用安全，LED 教室灯边框四个角为弧形无棱角设计，背部为流线型设计。  

投诉事项5：我公司认为《CQC 3155-2016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室照明产品节能认证技术规范》中对灯具效能（光效）的限值是≥80lm/W；《T/JYBZ 005-2018(团体标准)中小学教室照明技术规范》对灯具效能（光效）的限值是≥70 lm/W；以上招标文件光效设置与国家标准严重不符，指向特定的产品，排斥潜在的优秀产品供应商；而答复函中并没有提供任何直接标准依据支撑，只是主观描述，我公司对该答复不满意，特提起投诉。 

事实依据：LED教室灯：8、LED教室灯整灯光效≥100LM/W；

产品性能：4 、教室灯具光效≥103LM/W 且黑板灯灯具光效≥90LM/W,得 1 分；教室灯具光效≥105LM/W 且黑板灯灯具光效≥98LM/W,得 3 分； 

投诉事项6：我公司认为学校LED照明灯具采购的标准依据有“GB 7793-2010 《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GB∕T 36876-2018 《中小学校普通教室照明设计安装卫生要求》、CQC3155-2016《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教室照明产品节能认证技术规范》”等，纵观相关标准，没有哪一个标准限定“教室灯的上出光比”，无任何标准依据，随意设置无关参数，显然是个别产品制造商所特有的产品测试数据，是为达到控标目的所特设的，此举不仅藐视相关标准，也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而答复函中并没有提供任何直接标准依据支撑，只是主观描述，我公司对该答复不满意，特提起投诉。 

事实依据：产品性能：1、
教室灯上出光比≥10%得 1 分，上出光比≥20%得 2 分，上出光比≥25%得 4 分。

投诉事项7：我公司认为招标文件已经规定了教室灯和黑板灯蓝光组别为RGO无限制；又规定蓝光危害幅亮度属于重复规定，且此参数涉嫌以特殊报告数据控标，具有严重的倾向性；而答复函中并没有提供任何标准依据支撑，只是主观描述，我公司对该答复不满意，特提起投诉。 

事实依据：产品性能：2、教室灯和黑板灯同时满足蓝光组别为 

（1）RGO 无限制且其蓝光危害幅亮度均＜15W•m-2• sr-1 得 0.5 分， （2）蓝光危害幅亮度均＜10 W•m-2•sr-1 得 1 分， 

（3）蓝光危害幅亮度均＜5 W•m-2•sr-1 得 3 分， 满分 3 分。  

投诉事项8：我公司认为LED照明灯具的参数都有自己对应的相关标准，为了让招标人采购到合适的货物，招标文件应该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进行对应参数的制定，而不是一股脑的将各种标准杂糅在一起对参数进行特殊限定；且个别参数的设置与招标文件要求依据的标准根本不相关，明显是某灯具制造商为达到限制其他潜在供应商而特意做的检测报告，是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的；而答复函中并没有提供任何标准依据支撑，只是主观描述，我公司对该答复不满意，特提起投诉。 

事实依据：评审依据：以上 1-5 项需提供国家认可检验机构依据 GB/T 9468-2008 、 GB/T33721-2017 、 GB/T7922- 2008 、IEEE Std 1789-2015 、 IEC/TR62778-2014 、GB50034-2013、GB/T20145-2006 出具的检测证明文 件，且需在一份证明文件中体现，证明文件应含有CMA、CNAS、ilac-MRA 标志。并加盖制造商公章，原件备查，否则不计分。评审依据：以上 6-8 项需提供一份所投产品经国家认可检验机构依据 GB/T5700-2008、GB7793-2010、JGJ310-2013 、 GB/T 36876-2018 、 GB50034-2013 、 GB50099-2011、GB50411-2019 出具的检测证明文件出具的检测证明文件，证明文件应含有 CMA、CNAS、ilac-MRA 标志，并加盖制造商公章，原件备查，否则不计分。

事实依据：产品性能：2、教室灯和黑板灯同时满足蓝光组别为 （1）RGO 无限制且其蓝光危害幅亮度均＜15W•m-2• sr-1 得 0.5 分， （2）蓝光危害幅亮度均＜10 W•m-2•sr-1 得 1 分，（3）蓝光危害幅亮度均＜5 W•m-2•sr-1 得 3 分， 满分 3 分。

投诉事项9：我公司认为要求各个环节为同一企业，背离了现今的发展现状，不利于学校采购到集合市场优秀技术的产品，并且此项参数有为特定符合此项要求的灯具制造商量身订做的嫌疑，限制了其他潜在的优秀生产商的参与，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而答复函中并没有提供任何标准依据支撑，只是主观描述，我公司对该答复不满意，特提起投诉。 

事实依据：产品性能：9、为了产品的匹配性，教室灯、黑板灯、电线、开关、吊杆为同一公司或同一集团产品的得 4 分。（评审依据：提供灯具、电线、开关 CCC 认证证书及吊杆检测报告复印件佐证，加盖制造商公章）

投诉事项10：我公司认为LED灯具的款式规格、灯珠数量对任何一个灯具制造厂家都存在有限制，任何一家灯具制造商都具有生产本厂灯具的能力，每款产品的生产，前期都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只要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参数符合各项标准，满足招标人的使用要求，就是合格的产品；而答复函中并没有提供任何标准依据支撑，只是主观描述，我公司对该答复不满意，特提起投诉。 

事实依据：产品性能：10、根据所投教室灯、黑板灯灯具冗余量倍数打分。以投标型号灯具有效期内CCC认证书和节能认证证书中灯珠颗数及单颗额定功率之积是灯具额定功率的倍数进行打分：倍数≥3 倍得 4 分。（评审依据： 需提供灯具 CCC 认证证书、灯具节能认证证书且证书上投标产品型号一致，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原件备查）

投诉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局提交了1、投诉函2、质疑函3、质疑回复函等相关证明材料。

被投诉人1称：

我单位在预算评审书的基础上，结合一期采购的项目经验及学校的反馈，制定了二期的招标参数。该招标参数在考虑灯光改造项目关乎学生老师的用眼安全，相比普通灯具，教室护眼灯具需有更高的技术要求。我单位根据采购项目的特点和采购需求编制该招标文件，重点考虑教室照明灯具护眼健康等技术因素，符合法定程序要求。

招标文件的教室护眼灯具技术参数要求是我单位为了学生老师的用眼健康，也是为了落实教育部等八部委《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江西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全省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达标的通知》。为了尽快落实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的措施，对教室护眼灯制定更高的技术标准，且经过市场调研满足招标要求的产品不少于三家，不具备限制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也是我单位的实际需求。

技术评分加分项中，对技术优势的产品进行加分。比如产品性能评分“1、教室灯室灯上出光比≥10%得1分，上出光比≥20%得2分，上出光比≥25%得4分；2、教室灯和黑板灯同时满足蓝光组别为（1）RGO 无限制且其蓝光危害幅亮度均＜15W·m-2·sr-1得0.5分，（2）蓝光危害幅亮度均＜10 W·m-2·sr-1得1分，（3）蓝光危害幅亮度均＜5 W·m-2·sr-1得3分，满分3分；4、教室灯具光效≥103LM/W且黑板灯灯具光效≥90LM/W,得1分；教室灯具光效≥105LM/W且黑板灯灯具光效≥98LM/W,得3分；”。经过调查，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百分百科技有限公司、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满足上述评分要求。根据项目健康护眼的要求及防控近视的目标，对灯具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设置相应技术加分项目的是在采购过程中实现优中选优。符合我单位采购的实际需求。

被投诉人2称：

本项目为关乎师生安全及健康的教室护眼灯项目，为采购人从师生照明健康护眼角度考虑，对采购产品提出高标准要求，对产品质量进行严格把关，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九条采购需求可以直接引用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标准、规范，也可以根据项目目标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不同参数对应不同检测标准，其参考标准都为国家标准或者现行行业参考标准，是做好教室光环境的理论依据。并且更多标准考虑，能呈现更好的教室环境。同时多标准同框，也是产品一致性的体现。在采购过程中实现优中选优的目的，对产品质量评价作出重点要求，提供相关检测报告证明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招标文件是经多方调研，目前市场上很多企业（三家以上）都具备相关产品生产能力，并不存在倾向性，且投诉事项为加分项，而非资格审查项，并不会限制相关企业的参与。提出该加分项标准，仅是为采购到更优产品，并不影响和排斥投标人参与投标。
经核查：

通过查看投诉人提供的投诉书、质疑函、质疑回复函，采购人提供的说明函，代理公司委托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百分百科技有限公司、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的参数确认函等佐证，根据与招标文件和投诉书等材料的比对。依据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助调查回复函和财政局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分析论证意见为据，故认定投诉事项不成立。

以上事实，有招标文件、质疑函、质疑回复函、投诉函、投诉函说明、参数确认函、法律意见书、协助调查回复函等证据为证。
鉴于以上核查情况我局决定如下：

驳回投诉人的投诉请求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德兴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德兴市财政局

                                 2022年3月10日

